
通识选修课程教学要求须知

一、模块划分及培养要求

包含爱国主义教育类课程、服务学

习类课程、创新创业类课程、学生个人成长类课程等，引导学生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服务社会，做好个人发展规划。

包含艺术、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人

文学科领域课程，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，培养学生对多元生活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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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

该模块主要包括外语能力强化课

程、跨文化交流类课程，引导学生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

时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，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、良好的语言交

流能力，学会宽容平等地看待多元文化。

二、授课方式及要求

1．可一人授课，也可组建相同专业领域内或跨学院、跨学

科、跨专业的课程团队进行授课。由一位任课教师独立承担教学

任务的课程，原则上在同一校区至多开设 2个平行教学班。

2．慕课：开设慕课的教师要组织好见面课和网上答疑与讨

论，每学期与本校学生见面课的学时数不少于总学时数的 50%。

为保证选课学生充分知晓慕课的学习要求，学期初 1-3 周均需到

上课教室说明本学期课程安排及要求。

三、排课及选课

1．各学院、教学部负责本单位通识选修课的排课工作。教务

部负责校内非本科教学单位和外聘教师所开课程的排课工作。

2．因大型考试经常会安排在我校，建议减少公共教学楼的周

末排课时间。

3．根据授课需要，在总课时不变的情况下，任课教师可全学

期上课，也可提高周课时，压缩开课周数，在前半学期或后半学

期集中上课。

4．有研讨内容的课程，允许安排 3-4课时/周，单次讲授一般



不超过 2课时，为避免影响学生选课，建议周学时大于 2课时的

课程将部分学时安排在中午或晚上。

5．为保证两校区学生均可享受到课程资源，要求申报课程的

教师原则上须在津南和八里台校区至少各开一个班次，每班次提

供不少于 30个选课名额。选课人数少于 5人，该学期暂停开课。

6．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资源合理分配，由一位任课教师独

立承担教学任务的课程，原则上在同一校区至多开设 2个平行教

学班。

四、考核方式

加强过程考核，探索切实可行的过程考核办法，注重对学生

学习过程的评价。鼓励授课教师探索学生自主思辨、无统一标准

答案的考核方式。

五、成绩记载

1．成绩记载可采用百分制或两级制（通过/不通过）。

2．成绩记载方式要与教学大纲一致，不可随意更改；若有

特殊情况，需向开课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方可修改。

3．使用百分制记载成绩时，原则上成绩高于 90 分的比例不

超过 20%。

4．学校欢迎以论文形式结课的任课教师对课程论文进行“查

重”检测，以保证论文质量与课程效果，查重权限可通过各学院

教学办公室向教务部申请。

5．通识选修课的日常管理、考试安排和试卷印刷、考试试卷



及档案材料归档等教学管理工作由开课单位负责。

六、质量监督

1．根据《南开大学强化本科课程质量多维督导评价的指导意

见》文件要求，学校将聘请专家，对通识选修课程进行质量评

估，重点评估连续三个学期选课人数在 10人以下、不具备专业背

景、学生期末评教分数低、一人开设多门的通识选修课程。评估

不合格的课程暂停下学期开课。评估安排另行通知。

2．选课开始后，如无特殊情况，教师不应随意更改上课时

间、地点和停课，如需更改上课信息，请向开课单位报备并提交

教学管理系统。

七、其他

1．本校在职教师开设通识选修课工作量的计算按照各开课单

位相关规定执行，鼓励开课单位结合实际将通识选修课工作量纳

入绩效考核。本校退休未返聘教师及外聘教师课时费发放办法参

照学校教育教学业务费标准执行。

2．通识选修课建设费用由教务部统筹管理、授权，开课单位

有责任合理规划经费的分配、使用，严格管理，鼓励开课单位利

用自有经费资助通识选修课建设。

3．通识选修课建设经费可用于支付课程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材

料费、学生实践交通费、外聘专家讲座费、专项活动费用、退休

未返聘教师及外聘教师课时费发放等支出项目，不可用于与通识

选修课程无关的活动。



4．相关费用的报销需遵守我校财务报销规定，由教务部拨付

的经费，需参照教务部相关标准支出。

5．未尽事宜由教务部负责解释。


	通识选修课程教学要求须知

